文件解读：
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府数据
向社会开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一、制定《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工作方案》的依据是什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号）精神和《数字青岛发展规划 2019-2022》要求，加快推进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安全有序向社会开放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各类数据资源（以下简称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信息惠民和社会创新，结合新区数据开放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二、新区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工作目标是什么？

以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目录体系为基础，以构建数据开放平台为支撑，探索形成科学有效的数据服务模式和长效管理机制，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梳理政府数据资源，建立政府数据开放目录，推动公共交通、路政管理、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和政府部门数据有序开放。

三、各部门职责是什么？

区管委办负责政府数据开放的统筹协调、督办检查工作。 区工信局负责制定数据开放目录编制指南，制定数据开放相关标准、方法及流程。区直各部门负责编制本部门开放目录、梳理数据并向社会开放数据。

四、数据开放目录怎样编制？

各部门参照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编制指南编制本部门政府数据开放目录，明确数据更新周期。在此基础上，汇总形成全区政府数据开放目录。要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连续，使各类社会主体能够利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二次加工。

五、开放数据怎样上传？

各部门全面梳理本部门工作中产生的数据资源，确定数据的开放属性，进行数据分类分级、归集汇总和开放安全审查，按照统一标准形成规范的数据集，向青岛市数据开放平台上传。
